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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26875《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第1部分。GB(/T)26875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第2部分:通信服务软件功能要求;
———第3部分:报警传输网络通信协议;
———第4部分:基本数据项;
———第5部分:受理软件功能要求;
———第6部分:信息管理软件功能要求;
———第7部分: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软件功能要求;
———第8部分:监控中心对外数据交换协议;
———第9部分: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第10部分:消防设施信息采集装置及接口要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安徽省消防救援总队、福建省消

防救援总队、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江苏有熊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邢翱、徐放、刘濛、杜阳、钱峻、蔡晶菁、王军、范玉峰、刘海霞、石钰坤、刘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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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作为“智慧城市”“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建筑消防设施完

好率、实现初期火灾及时识别与快速处置、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具备更高安全性的新技术、新系统、新业态大量涌现,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已在消防领域深度集成应用,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顺应时代

需求,通过技术迭代,发挥降低消防安全风险的重要功能,为消防工作转型升级聚力赋能。为了适应信

息技术发展,推动社会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提升社会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城市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制修

订GB(/T)26875《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GB(/T)26875拟由十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架构及组成,并明确系统功

能、性能、安全等相关要求。
———第2部分:通信服务软件功能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应用支撑平台通

信服务软件实现的功能。
———第3部分:用户信息传输装置与应用支撑平台通信协议。目的在于规定用户信息传输装置与

应用支撑平台之间的传输协议。
———第4部分:基本数据项。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所包含的基本数据项。
———第5部分:受理软件功能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应用支撑平台的人工

受理座席受理软件实现的功能。
———第6部分:信息管理软件功能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应用支撑平台的

信息管理软件实现的功能。
———第7部分:维护保养单位应用平台功能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维护保

养单位应用平台实现的功能。
———第8部分:系统对外数据交换协议。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与外部信息系统之

间的数据交换协议。
———第9部分: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

功能、性能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消防设施信息采集装置及接口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对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消

防设施信息采集装置及接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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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设计原则、系统架构及组成,规定了通用要求和符合性

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设计、研发和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
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GB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remote-monitoringsystemofurbanfireprotection
对城市中联网单位的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和消防安全管理信息进行采集、传输、交换、汇聚和处

理,为联网单位、维护保养单位、消防救援机构、设备制造商、保险机构等提供数据服务和应用的信息

系统。

3.2
消防安全管理信息 firesafetymanagementinformation
联网单位在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需要进行收集、检查、记录的必要信息。
注: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包括联网单位的基本情况、主要建(构)筑物、室内外消防设施、消防设施定期检查与维护保

养、日常防火巡查等信息。

3.3
联网单位 networkingunits
履行消防安全职责且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单位。
注:又称“联网用户”。

3.4
应用支撑平台 applicationsupportplatform
通过有线/无线网络接入联网单位的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和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实现消防信息集

中处理、存储、传输、交换和管理,并能为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综合管理平台和各应用平台提供数据服

务的信息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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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应用平台 applicationplatform
利用应用支撑平台汇聚的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和消防安全管理信息,为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不同用户提供应用服务的信息系统。
注:应用平台包括联网单位应用平台(现场端平台)、维护保养单位应用平台、设备制造商应用平台和保险机构应用

平台等。

3.6
综合管理平台 integratedmanagementplatform
汇聚不同应用支撑平台和其他应用平台提供的辖区内联网单位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消防安全

管理信息以及火灾报警、故障等事件处理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处理、存储、传输、交换、管理和分析的信息

系统。

3.7
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userinformationtransmissiondevice
设置在联网单位,通过有线/无线网络与应用支撑平台进行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传输的装置。

3.8
消防设施信息采集装置 firefacilityinformationcollectingdevice
设置在联网单位,通过集成传感器件或通信接口获取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及相关信息的装置。
注:消防设施信息采集装置分为需配接用户信息传输装置上传信息的一般型和具有信息传输功能直接传输信息到

应用支撑平台的集成型。

3.9
联网单位数据采集传输装置 networkingunitdatacollectionandtransmissiondevice
设置在联网单位,采集、传输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的装置。
注:是用户信息传输装置、集成型消防设施信息采集装置、具有远程数据传输功能的消防设施的总称。

4 系统设计原则

4.1 实用性

按照“人防、技防相结合”的原则,设置系统功能,满足社会消防安全管理的需求。

4.2 拓展性

采用层次化、模块化设计,以适应系统规模拓展、功能拓展、配套软件升级的需求。

4.3 易操作性

系统各平台软件和移动端应用软件提供清晰、简洁、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并使用中文显示,操作简

便、灵活,便于应用。

4.4 安全性

采取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系统被非法接入、非法攻击、非法篡改和病毒感染,数据采用加密方

式传输,密码等敏感数据采用加密方式存储。

4.5 可维护性

系统内的设备、用户、参数便于管理和配置,系统易于维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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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稳定性

系统软件有较强的容错能力,数据有备份或冗余措施。

5 系统架构及组成

5.1 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系统由应用支撑平台、应用平台、综合管理平台,以及联网单位数据采集传

输装置组成。系统各平台的功能可由一个或多个软件实现。

5.2 应用支撑平台与应用平台、综合管理平台、联网单位数据采集传输装置相连接,为应用平台和综合

管理平台提供相关数据交换服务。

5.3 综合管理平台的数据可由一个或多个应用支撑平台、应用平台提供。

图1 系统架构图

6 通用要求

6.1 功能要求

6.1.1 系统应具有数据采集、传输功能,并符合以下规定:

a) 应通过联网单位数据采集传输装置实时采集、传输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通过联网单位应用

平台采集、传输联网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信息;

b) 应采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

息,可采集其他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采集的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应符合GB25506的

规定;

c) 应采集联网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信息,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应符合GB25506的规定。

6.1.2 系统应具有基础数据录入、修改和删除等功能。

6.1.3 系统中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系统运行和操作日志记录信息在有效时限内不应被删除。

6.1.4 系统应区分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测试、维护保养工作状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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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系统的各应用平台和综合管理平台应根据各平台功能支持移动端应用。

6.1.6 应用支撑平台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联网单位数据采集传输装置注册、修改、禁用、删除功能,并为注册装置生成通用唯一识

别码;

b) 具有消防设施状态信息和消防安全管理信息的接入、解析、存储功能;

c) 具有实时信息推送功能,将相关信息推送至不同应用平台和综合管理平台进行处理;

d) 具有人工受理座席的应用支撑平台具有火灾报警信息的在线处理功能,消防设施故障、异常等

信息的在线处理功能,以及巡检和查岗功能;不具有人工受理座席的应用支撑平台将上述信息

推送给相关应用平台,由各应用平台操作使用人员完成信息的确认、处理和归档操作;

e) 具有联网单位视频信息接入功能;

f) 具有受理过程记录、查询功能;

g) 具有对接入本应用支撑平台的联网单位数、消防设施类型与数量、在线情况、报警类型与数量

的统计功能;

h) 具有对接入本应用支撑平台的各应用平台的注册用户数,用户上传、接收、处理信息情况和在

线情况的统计功能;

i) 具有与系统外其他系统或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功能;

j) 具有对用户信息传输装置、集成型消防设施信息采集装置的授时功能。

6.1.7 联网单位应用平台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接收、存储、显示应用支撑平台推送的联网单位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功能;

b) 接收到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故障、异常信息后,联网单位应用平台有声音提示和文字、图形等显

示,且具有在线火灾报警信息确认、故障与异常信息确认和恢复功能,并对处理全过程进行记

录和跟踪;

c) 具有联网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录入、修改、上传和查询功能;

d) 具有在消防设施平面图上对消防设施点位进行标注的功能;

e) 具有巡查路线、巡查点位、巡查时限的管理功能,并通过定位、文字、录音、照片、视频、电子标签

等方式记录巡查情况;

f) 具有远程查岗和查岗应答功能;

g) 支持远程巡检本单位用户信息传输装置在线情况;

h) 具有查询、统计本单位历史巡查信息和查岗数据功能;

i) 具有接收综合管理平台、应用支撑平台下发的通知、通告信息功能,并以声音提示和文字、图形

显示;

j) 具有查询本单位的历史火灾报警、故障、异常等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功能,并应根据本单位

的消防设施在线情况和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生成月度、季度和年度统计报表;

k) 具有查询本单位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合同、维护保养计划执行情况、历史维护保养报告功能,维
护保养合同到期、维护保养未按期执行能进行提示。

6.1.8 维护保养单位应用平台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接收、记录服务的联网单位消防设施故障、异常信息功能,在接收到故障、异常信息后,有
声音提示和文字、图形显示;

b) 支持故障受理,对应用支撑平台推送、电话通知等方式报告的故障信息进行受理,生成维护保

养计划并派单给相关维护保养人员;

c) 具有维护保养计划执行进度提醒功能,并能向联网单位推送维护保养计划执行进度;

d) 具有维护保养执行情况信息记录功能,通过定位、文字、录音、照片、视频等方式记录现场维护

保养执行情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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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具有向联网单位推送消防设施故障修复提醒功能,维护保养完成后能接受联网单位对维护保

养服务评价;

f) 具有维护保养合同管理功能;

g) 具有维护保养报告自动生成功能。

6.1.9 设备制造商应用平台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查询本制造商生产的消防设施基本情况信息功能,信息应包括消防设施及部件的种类、数
量、状态;

b) 具有查询本制造商生产的消防设施历史运行状态统计信息功能,统计信息应包括消防设施及

部件种类、型号、数量;

c) 具有查询本制造商生产消防设施及部件的施工单位、使用单位、安装位置、安装日期、维护保养

记录等信息功能。

6.1.10 保险机构应用平台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查询、统计联网单位消防设施的火灾报警、故障、异常等运行状态信息功能;

b) 具有查询、统计联网单位维护保养合同执行情况功能;

c) 具有查询、统计联网单位维护保养计划执行情况功能;

d) 具有查询联网单位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报告功能;

e) 具有查询联网单位消防设施操作员履职情况功能;

f) 具有查询联网单位投保合同记录功能。

6.1.11 综合管理平台的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汇聚不同应用支撑平台提供的辖区内联网单位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和消防安全管理信

息及各应用平台提供的运行状态信息功能;

b) 具有查询、统计相关应用支撑平台和各应用平台的运行状况和数据信息功能;

c) 具有向应用支撑平台和各应用平台推送定制信息功能;

d) 根据消防设施的在线情况、维护保养情况和消防设施操作员履职情况等对辖区内联网单位进

行统计,并生成月、季和年度统计报表;

e) 具有与系统外其他系统或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功能。

6.2 性能要求

6.2.1 系统的查询响应时间应小于5s。

6.2.2 系统时间与中国标准时间的偏差不应大于5s。

6.2.3 应用支撑平台应支持不小于5000个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接入,数据接收能力应不低于1000次/s。

6.2.4 从联网单位数据采集传输装置获取火灾报警信息到应用支撑平台接收的时间不应大于10s。

6.2.5 应用支撑平台向各应用平台发送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的时间不应大于3s。

6.2.6 系统运行数据信息的保存不应少于6年,对于发生火灾的音视频信息应长期保存,其他音视频

信息的保存不应少于6个月。

6.3 安全要求

系统应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进行信息系统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和测评,
并符合相应等级的安全要求。

7 符合性评价

7.1 应在系统软件用户文档可用、软件可运行的条件下进行测试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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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系统软件的用户文档应符合GB/T25000.51—2016中5.2的规定。

7.3 按GB/T25000.51—2016中第7章的要求进行系统软件的符合性评价,验证是否符合6.1、6.2.1~
6.2.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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